
國立嘉義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補助實施計畫 

115年 2月 3日 115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A主軸第 1次工作小組通過 

一、為鼓勵本校各單位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，促進教學知能提升與課程創新

交流，特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補助作業要點」，以下

簡稱本要點，以補助各學院、學系或相關單位辦理教師成長研習、講座或工

作坊等活動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本校各學院、學系或相關教學單位。 

三、補助活動類型 

（一）教學知能與教學研究主題講座、座談或工作坊：協助教師進行教學實踐

與創新教學，如計畫撰寫、研究方法、課程設計、評量方法、研究倫理、

創新教學策略等。 

（二）教學研究計畫分享交流會：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或課程執行經驗分

享為主，促進教師間交流與互學。 

（三）短期課程：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題，可規劃連續課程（如四週短期班或

三日密集研習）。 

四、申請與審查程序 

（一）各單位應於活動辦理前 1 個月，線上填寫申請表提出申請。 

（二）教務處得依年度經費預算、活動規模及預期效益審查核定補助金額。 

（三）核定後，各單位應依規劃執行，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。 

五、補助原則 

（一）本計畫經費編列須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、

「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」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依活動性質、辦理時數及預期效益核定，各類活動補助原則如下表：  

類別 規模參考指標 補助額度 

專題講座 2小時(含)以上 8,000元 

工作坊 3小時(含)以上，形式為互動式討論、共同實作 20,000元 

研討會或系列課程 6小時(含)以上；或跨校/跨院合辦 40,000元 

六、本計畫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相關計畫項下經費或學校自籌收入支應，補助經

費之項目及額度，得視當年度經費狀況調整。 

七、本計畫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A 主軸管考會議通過，陳教務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
